
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上海证

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

事，对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

次会议审议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，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：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备证

券、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，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，可以满足公

司 2022 年度审计工作需求。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

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因此，为了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，我们同意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。将该议案提交公

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经审核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股东永新华瑞为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，确

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债权顺利实现回收，清理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

性资金占用等问题，有利于盘活公司不良资产，改善公司现金流、缓解公司资金

紧张状况，控制公司经营风险，债权转让协议条款符合公平合理原则。本次关联

交易标的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原控股股东等各方的债权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关联

董事已回避表决，本次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

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



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经审阅，盖永梅女士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，我们认为盖永梅女士具备

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，

具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需的工作经验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其未受到中国证

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

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，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。

公司本次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，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、发展和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提名盖永梅女士为公司

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盖永梅女士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上海证券交

易所审核无异议，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赵祥、李斌、裴阳 

2022 年 12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
